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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TCL 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 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可转

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

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文件的

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TCL 科技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调整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

出具本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出现的简称均与《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中的释义

内容相同。 

一、关于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521 号文核准，公司向武汉光谷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511,508,951 股股份、6,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

相关资产。同时，向特定对象发行了 26,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为 26 亿元。 

2、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出具的《证

券初始登记确认书》，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非公开发行的 26,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TCL 定转 2）已完成登记。 

3、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20 年权益分派

方案及 2021 年权益分派方案分别已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及 2022 年 6 月 2 日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根据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公司调整 TCL 定转

2 的转股价格为 7.73 元/股。调整后的最新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 月 2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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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CL 定转 2 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

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2021 年 5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9 日。 

二、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1、根据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的《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认购协议》以及《发

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以下

简称“《报告书》”），TCL 定转 2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

至少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和股票面值，不低于审议该次修正条款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

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90%孰低者。” 

2、截至本次下修转股价董事会审议日，公司股价已经出现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即 6.96 元/股）的情形，已满

足《报告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 

3、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支持公司长期发展，董事会提议向下

修正 TCL 定转 2 转股价，修正后的转股价为 4.10 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3.07 元/股）和股票面

值，不低于审议该次修正条款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90%孰低者（3.96 元/股）,符合《报告书》规定。 

4、本次下修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生效。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为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TCL 科技本次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事

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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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中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调整条款的进一步说明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可转债投资者、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存在误导投资者的情形，转股价格调整的计算过程准确，并且已经履行必要的信

息披露程序。独立财务顾问对 TCL 科技本次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

向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刘 坚           吴恢宇           费韶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